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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計畫 

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及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項目 現行實施計畫項目 

3.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學生報名方式： 

(1) 屬於「個人實驗教育」者：同時取得

學校學籍者，請於 113年 9月 6日

（星期五）前洽詢原設籍學校，應占

該學校推薦之名額。； 

(2) 無未取得取得學籍者： 

A.屬於「個人實驗教育」者：請由所

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檢附報名

表（如附件六），並檢附實驗教育

學生身分佐證資料，於 113年 9月

6日前向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總承辦學校）報名，再由該校通

知學生至指定學校參加初賽，其成

績達指定學校推薦該校學生參加決

賽之標準者，以外加名額推薦，不

占指定學校得推薦之名額。 

B.屬於「團體實驗教育」者：由所屬

直轄市、縣（市）政府檢附報名表

（如附件六），並檢附實驗教育學

生身分佐證資料，於 113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決賽報名截止日

前向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總承

辦學校）報名，每個團體並以推薦

1名為限。 

C.屬於「機構實驗教育」者：由非營

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所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檢附報名表（如附件

六），並檢附實驗教育學生身分佐

3.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學生報名方式： 

(1) 屬於「個人實驗教育」者：同時取得

高級中等學校學籍者請於 113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前洽詢原設籍學

校，應占該學校推薦之名額；無學籍

者請由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檢附報名表（如附件六），並

檢附實驗教育學生身分佐證資料，於 

113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前洽詢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總承辦學

校）報名，再由該校通知學生至指定

學校參加初賽，其成績達指定學校推

薦該校學生參加決賽之標準者，以外

加名額推薦，不占指定學校得推薦之

名額。 

(2) 屬於「團體實驗教育」者：由所屬直

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檢附報

名表（如附件六），並檢附實驗教育

學生身分佐證資料，於決賽報名截止

日前向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總承

辦學校）報名，並以推薦 1名為限。 

(3) 屬於「機構實驗教育」者：由非營利

法人之代表人向所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檢附報名表（如

附件六），並檢附實驗教育學生身分

佐證資料，於決賽報名截止日前向國

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總承辦學校）

報名，並以推薦 1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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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資料，於 113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五）決賽報名截止日日前向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總承辦學

校）報名，每個機構並以推薦 1名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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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項目 現行實施計畫項目 

  

 


